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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

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实施意见

    依据“北京市教委转发教育部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京教基〔2006〕22号）精神，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塑造教育和教师良好形象，办人民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现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就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重要意义
    1.建设和维护规范的办学秩序，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合格人才、促进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教、建设和谐教育环境的迫切需要。各学校要站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用先进教育理念指导教育教学实践，自觉规范办学行为。

   2.教委作为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负有规范本行政区内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为的直接管理责任，要牢固树立法制意识，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纠正各种违法的办学行为。

   二、依法严格规范公办学校收费行为

   3.在县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之后，教委所属各学校及其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合理的办学支出要从公用经费中开支，不得自行以各种形式向学生和家长收费。

    三、依法规范公共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4.县教委要从实际出发，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利用公共教育资源集中建设或支持少数窗口学校、示范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推动区域内各学校优秀课程、优秀教师、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体育场馆等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

　　5.县域内教师逐步实施均衡，进一步加大城乡教师顶岗支教力度，在2006年的基础上，以后逐年递增支教人数。

    6.学校内部要均衡编班，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取消学校独立设置的重点班。各学校不准到农村学校争抢生源。要建立健全帮扶学习困难学生的工作机制，给予学习困难的学生以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进步，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

    四、维护课程计划的严肃性，依法规范教育教学秩序

   7.严格按照课程计划授课。各学校不得随意增减国家规定的课程；不得随意增加考试科目的课时，也不得随意减少非考试科目的教学时间。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中关于开展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规定，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保证小学生每学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不少于10天，初中学生每学年不少于20天。

　　8.中小教科等业务科室要根据本县实际提出中小学期、寒暑假和学校作息时间安排的指导意见，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组织学生上课和集体补课，不得要求和统一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科辅导班和学科竞赛,禁止中小学校为社会上各类补习班提供教学设施或场地。

   9.县教委以及教科研中心教材发行部门必须在《北京市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选用教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学生订购教辅材料。

　　10.依法坚持就近免试入学制度，不能采取各种形式的考试、考核、测试选拔学生，不能将各种竞赛成绩作为招生的依据。

   11.规范日常考试。要严格控制学生在校考试次数，不得公布学生考试成绩，不得按考试成绩对学生和教师、班级进行排名。

   12.适度布置作业。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家庭作业控制在每天1个小时以内；初中课外作业量不超过90分钟。要在学生家长的配合下，保证小学生、初中生每日分别有9小时以上、9小时的充足睡眠时间。教师不得拖延上课时间，挤占学生课间休息时间。严禁用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学生。

　　13.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管理，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学生管理。充分利用学生住宿的有利时机，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健身习惯等，将生活管理与教育规律有机结合。重视安全教育，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五、依法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促进教师专业素质不断提高

    14.教委要在县政府的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力倡导尊师重教，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教师〔2005〕1号），强化师德教育和考核，引导广大教师严谨笃学、敬业爱岗，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实施师德一票否决制。
   15.教委要在教师聘任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师责任、权利和义务。尤其要引导教师本人明确自己的职业要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求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教学、用于学校、用于学生上面，坚决反对一些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校外补课的错误行为。

   16.大力倡导教师人格魅力影响、熏陶学生终生品质的做法。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特别是要主动关心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用健康的教师人格去促进全体学生共同进步，为孩子的成长、成才、成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依法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营造良好教育环境
    17.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要端正办学思想，更新教育观念，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管理。要牢固树立“双主体”理念（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18.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工作的考核，学校对教师业绩的考核，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在“安全、质量、和谐”的大前提下，明确“成绩、质量、育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所在，不能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唯一标准。

   19.依法办学，依法治教。县教委要在县政府领导下，按照《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办学行为，同时，对依法办学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20.加强督导检查力度，促进义务教育办学规范。县政府教育督导室要把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纳入到对学校的综合督导评估中，指导和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学校依法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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